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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落基本概况
（一）概况及区位
淄川区寨里镇土古堆村，位于寨里镇东南山区，淄中路穿村而过，为省级传统村落。村域面积 6 平方公里，村庄占地面积 380 亩，2024 年户籍人口 1081 人，常住人口 940 人。
村落因村西一座高数十米的孤立土丘得名，初名 “土孤崖”，清代各版《淄川县志》均有记载，清末改称 “土孤堆”，后因行政规划定名 “土古堆”。村内核心特色资源显著：
1. 自然标识：村西 “土丘” 有 300 余年历史，地面面积约 1 亩，逢年过节村民在此集会供奉，是村落精神地标；
	拍摄对象
	[image: 土古堆]

	拍摄说明
	土古堆“土丘”近观，有300余年历史，土古堆村因此而得名。


1. 建筑特色：全村以石头房屋为主，土石结构、坡屋顶，部分保留草屋顶原貌，现存明代始建的古建筑群面积达 3000 平方米，含四合院门、老石屋等；
1. 产业基础：传统以农业为主，种植小麦、玉米、柿子、山楂等，上世纪 80 年代发展建筑材料工商业，2024 年村集体年收入 4 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 4850 元；
1. 交通条件：紧邻淄城至峨庄公路，村内道路部分硬化，2018 年投资 10 余万元建成旅游厕所 1 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拍摄对象
	[image: AX7Z8008]

	拍摄说明
	土古堆村庄风貌（部分）。


（二）历史沿革
1、建村起源：明代，张氏始祖从本省益都县附郭乡朱崖社迁来淄川县，在现址建村，初名 “土孤崖”；
2、隶属变迁：清代属淄川县；民国时期沿用县域管理；建国后属寨里镇，1980 年后随镇域规划调整，确定为寨里镇下辖行政村；
3、名称演变：清代县志载 “土孤崖”，清末因口语习惯改称 “土孤堆”，20 世纪后期因行政规范化定名 “土古堆村”；
4、关键节点：上世纪 80 年代，从传统农业向 “农业 + 建筑材料工商业” 转型；2018 年启动传统村落申报，被认定为第五批省级传统村落。
（三）自然地理环境
1. 区位地形：地处鲁中丘陵地带，三面环山（东西南），中间夏禹河穿村而过，将村落分为南北两部分，鸟瞰呈 “蒲扇形”，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1. 地质气候：山体多为土石山，结构稳固，极少发生滑坡；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夏季多雨、冬季干燥，山区小气候显著；
1. 水资源：夏禹河为主要地表水体，村内有改造池塘 2 处、80 年代修建的挡河坝 1 处，水资源可满足农业灌溉与生活需求；
	拍摄对象
	[image: AX7Z7993]

	拍摄说明
	土古堆村改造的池塘

	拍摄对象
	[image: AX7Z7994]

	拍摄说明
	挡河坝一角


1. 生态植被：山林面积广阔，植被以松柏、刺槐为主，村西土丘有松柏、红叶覆盖，村内古槐树 5 棵，整体植被覆盖率超 60%，生态环境优良。
（四）社会经济
1、传统产业：
1. 种植业：以小麦、玉米为主要粮食作物，柿子、山楂为特色经济林果，村民保留 “石碾碾粮食” 的传统加工方式；
1. 传统手工业：村内曾有石匠、木匠群体，老建筑多带特色石雕（如窗口浮雕、墀头砖雕，），现存百年圆筒形土粮囤，至今仍可使用。
	拍摄对象
	[image: P1260047]

	拍摄说明
	墀头砖雕

	拍摄对象
	[image: IMG_9415]

	拍摄说明
	圆筒形土粮囤


2、现代产业：
1. 1980 年后发展建筑材料工商业，成为村民增收补充；
1. 近年依托传统村落资源，尝试发展乡村旅游，已建成旅游厕所、改造河道，为产业转型奠定基础；
	拍摄对象
	[image: F257F95B@D1F3EE69.0E1F065B]

	拍摄说明
	村内公厕和广场

	拍摄对象
	[image: 638654621489163235]

	拍摄说明
	村内重要的河道


3、民生保障：村内有标准化卫生室、公交站点，实现入户自来水、垃圾集中清运（送往镇县处理）、电网改造，2019 年完成旱厕分户改造，村民生活便利性提升。
二、村落现状调查
核心特色资源汇总表

	资源类型
	具体内容
	价值等级
	现状概况

	自然标识
	村西 300 余年历史土丘（地面面积 1 亩）
	一级（核心地标）
	有简易围栏，村民逢年过节集会供奉

	历史建筑
	明代始建古建筑群（3000㎡）、12 处明清 - 民国建筑（关帝庙、四合院门等）
	一级（重点保护）
	8 处存在墙体开裂、屋顶漏雨，关帝庙彩绘脱落

	传统风貌建筑
	35 处建国至 1980 年石头房屋
	二级（协调保护）
	屋顶多为红瓦，墙体保留青石砌筑，风格协调

	自然景观
	三山一丘一河（翠屏山、大寨顶、围子山 + 土丘 + 夏禹河）、5 棵百年古槐树
	一级（核心生态）
	植被覆盖率超 60%，古槐树长势良好，夏禹河部分淤积

	非遗资源
	棋盘顶传说、王母娘娘挂铁环传说
	一级（核心文化）
	口头传承为主，无系统文字 / 视频记录

	传统技艺
	石匠技艺、木匠技艺、纺线、马鞍制作
	二级（特色传承）
	仅老年村民掌握，工具保存完好但使用频率低

	民俗活动
	请家堂、石碾加工、元宵秧歌 / 踩高跷
	二级（活态民俗）
	参与主体以老年人为主，30 岁以下参与率不足 10%



（一）村落周边区域情况分析
[bookmark: _GoBack]土古堆村位于寨里镇东南山区，东至槲坡村，西邻孤山村，南接西崖村，北与皇姑顶相连，村域面积 6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约占 30%，山林面积占 60%。
	拍摄对象
	[image: DSC01117]

	拍摄说明
	村庄风貌


1. 自然关联：周边山脉属沂蒙山脉余脉，夏禹河向东汇入镇域水系，村西土丘与翠屏山、大寨顶形成 “三山一丘一河” 的自然格局，是村落传统选址的核心依据；
1. 资源分布：村周边山林有野兔、山鸡等常见野生动物，柿子、山楂林成片分布，可作为乡村旅游的生态资源；
1. 交通联动：淄城至峨庄公路连接村域与外部，村内连村道路可直达周边七里寺、桃花峪等村，形成 “外通内连” 的交通网络。
（二）村落空间格局与整体风貌
1、聚落形态：村落沿夏禹河呈 “蒲扇形” 分布，房屋依山傍水而建，因地势走向不同，建筑方向、形式略有差异，体现 “因地制宜” 的传统营造智慧；
2、街巷格局：核心街巷为混凝土路面，总长约 800 米，连接村内主要公共空间（土丘、关帝庙、老粮仓），其他街巷以中心路为核心向两侧延伸，呈 “树枝状” 网络；
3、风貌特征：
1. 自然风貌：三面环山、一河穿村，古槐树、松柏点缀其间，春季山花遍野、秋季红叶满坡，生态景观层次丰富；
1. 建筑风貌：以土石结构为主，屋顶多为红瓦（部分保留草屋顶），墙体用本地青石砌筑，门窗多为木质，部分老建筑有石雕装饰（墀头、窗口），体现鲁中山区传统民居特色；
	拍摄对象
	[image: 921757921374062821]

	拍摄说明
	村内老房子


1. 人文风貌：村民保留 “请家堂”“石碾加工” 等传统习俗，春节期间自发组织民俗活动，街巷内可见老石磨、土粮囤等传统生活设施，生活气息浓厚。
	拍摄对象
	[image: DSC07959]

	拍摄说明
	当地村居仍沿用石碾碾碎粮食旧俗


（三）传统建筑
1、建筑分类与特征：
1. 历史建筑（明代至民国）：共 12 处，含四合院门、老石屋、关帝庙，建筑结构为 “土石墙 + 木梁 + 坡屋顶”，部分有 “人字形屋架、麦秸苫盖”，关帝庙墙体有明清时期的彩绘痕迹；
	拍摄对象
	[image: 921757921374062821]

	拍摄说明
	村内老房子

	拍摄对象
	[image: ]

	拍摄说明
	老石屋


1. 传统风貌建筑（建国至 1980 年）：共 35 处，以石头房屋为主，屋顶多改为红瓦，墙体保留青石砌筑，部分保留木质门窗，与历史建筑风格协调；
1. 一般建筑（1980 年后）：共 58 处，多为砖石结构平房，外观简洁，无过多装饰，与传统风貌无明显冲突；
1. 障碍建筑（现代搭建）：共 8 处，为二层水泥楼房或彩钢瓦棚屋，使用瓷砖、彩钢等材料，与传统土石建筑风格脱节，破坏整体风貌。
2、文化内涵：
1. 营造智慧：建筑依山就势、就地取材，土石墙抵御山区寒冷气候，坡屋顶适应多雨天气，体现 “天人合一” 的理念；
1. 精神寄托：关帝庙是村民祈福、议事的公共空间，每逢初一、十五村民前往烧香，祈求平安；土丘周边的老建筑多为族内长者居住，体现传统宗族伦理；
1. 历史见证：炮楼遗址为 1948 年解放军攻破的国民党炮楼，见证村落近代历史；百年土粮囤、古石桥反映传统生产生活方式。
	拍摄对象
	[image: 311965289431733398]

	拍摄说明
	炮楼遗址

	拍摄对象
	[image: AX7Z7999]

	拍摄说明
	村内古石桥


（四）历史环境要素
土古堆村历史环境要素类型丰富，涵盖自然与人文两类，具体如下：
	要素类型
	具体内容
	保护现状
	图片参考

	自然要素
	5 棵大槐树（树龄超 100 年）、2 处古井、2 处古河道（夏禹河支流）
	大槐树长势良好，古井部分干涸，古河道部分段落淤积
	古槐树（村内中心街）

	人文要素
	1 处关帝庙、1 处寨墙遗址、1 处炮楼遗址、1 座古石桥（清末）、3 处石磨、2 处石碾、1 处土粮囤
	关帝庙墙体开裂，寨墙仅存残段，石磨、石碾仍使用
	关帝庙（村东）、古石桥

	传说关联要素
	村西土丘（“王母娘娘挂铁环” 传说）、棋盘顶（“刘半仙对弈” 传说）
	土丘有简易围栏，棋盘顶无标识
	土丘近观


（五）道路交通情况
1、对外交通：
1. 干线公路：淄城至峨庄公路穿村南侧，为双向两车道，可直达淄川城区（约 20 公里）、峨庄景区（约 15 公里），是村落对外联系的主通道；
1. 连村道路：有土古堆至梨峪口、土古堆至寨里镇驻地两条连村道路，均为水泥路面，宽 4-5 米，方便与周边村落及镇域联动。
2、村内交通：
1. 核心街巷：石板路（宽 2-3 米），总长约 800 米，连接村东关帝庙、村西土丘、村北老粮仓，是村内步行主通道；
1. 其他街巷：水泥路面街巷 12 条，总长约 2000 米，宽 3-4 米，连接各家各户，2019 年新增路灯 20 盏，主要街巷实现夜间照明；
1. 配套设施：2018 年建成停车场 2 处（位于村入口），可容纳 15 辆小型汽车，解决旅游停车需求；2020 年对石板路破损段落进行修补，提升通行安全性。
（六）公共服务设施情况
1、基础保障设施：
1. 供水：实现入户自来水，2015 年安装净化水设备 1 套，设立免费取水点 2 处，24 小时供水；
1. 排水：采用 “分户分散处理” 模式，村内主要街巷铺设排水渠，夏禹河承担部分雨水排放功能；
1. 能源通信：2017 年完成电网改造，实现稳定供电；有线电视、宽带全覆盖，村民通信需求满足；
1. 环卫：配备垃圾收集箱 15 个，专人每日清运，垃圾送往镇县处理站，村内无垃圾堆积现象。
2、公共服务设施：
1. 医疗卫生：村内有标准化卫生室 1 处，配备医护人员 2 名，可提供常见病诊疗、疫苗接种服务；
1. 文化体育：2020 年建成文化广场 1 处（位于村中心，面积约 300 平方米），安装健身器材 4 件，为村民提供文娱活动空间；
1. 旅游配套：2018 年建成旅游厕所 1 处，2021 年在村入口设置传统村落导览牌 1 块，标注核心景点位置。
（七）村落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名称：棋盘顶传说、王母娘娘挂铁环传说；
1. 文化内涵：棋盘顶传说讲述 “刘半仙目睹星宿对弈” 的故事，体现村落与自然的关联；王母娘娘挂铁环传说追溯土丘的 “神性”，承载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8） 相关的民俗项目
1、传统生活习俗：
1. 石碾加工：村民保留 “用石碾碾小麦、玉米” 的传统，每逢秋收后，邻里互助使用石碾，延续 “共享劳动” 的乡村伦理；
1. 手工技艺：部分老年村民会传统纺线、马鞍制作，纺车、马鞍等工具仍保存完好，是村落传统手工业的见证。

	拍摄对象
	[image: IMG_9561]

	拍摄说明
	旧纺车

	拍摄对象
	[image: IMG_9562]

	拍摄说明
	村民自制马鞍


2、节庆民俗：
1. 春节 “请家堂”：除夕上午，族中长者主持 “请家堂” 仪式，挂家堂轴子、摆供品，祈求祖先保佑，仪式后全家团聚吃年夜饭；
1. 元宵节 “闹元宵”：正月十五组织扭秧歌、踩高跷活动，村民自发参与，在村内街巷巡演，吸引周边村民观看。
（九）现状存在的问题
1、传统建筑损坏严重，保护力度不足：
1. 12 处历史建筑中，8 处存在墙体开裂、屋顶漏雨问题，关帝庙彩绘脱落、木梁腐朽，因缺乏专业修复资金与工艺指导，未得到有效修缮；
1. 8 处障碍建筑（现代水泥楼房、彩钢棚）穿插在传统建筑之间，如村中心的二层瓷砖楼房，高度、材质与周边土石建筑冲突，破坏整体风貌。
2、历史环境要素失管，功能逐步消失：
1. 古井、寨墙遗址无保护措施，2 处古井因长期干涸被村民堆放杂物，寨墙残段面临风化侵蚀；
1. 石磨、石碾虽仍使用，但缺乏维护，部分磨盘破损；土丘周边无标识牌，外地游客难以了解其文化内涵。
3、非遗传承面临断层，活态性不足：
1. 年轻一代因外出务工、认为 “传承无收益”，不愿学习传说讲述、传统纺线等技艺，面临 “后继无人” 风险；
1. 非遗展示空间缺失，传说故事仅靠 “口头传承”，无文字、视频记录，部分细节已出现偏差；民俗活动参与人数以老年人为主，30 岁以下村民参与率不足 10%。
4、基础设施不完善，与传统风貌适配性差：
1. 消防设施缺失，村内无消防栓、灭火器，传统土石建筑耐火性差，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1. 现代设施与风貌不协调，如村内塑料垃圾桶、金属宣传栏样式新颖，与传统石砌建筑风格不符；太阳能路灯灯杆设计现代，与石板路、古槐树搭配生硬。
5、保护管理机制不健全，村民参与度低：
1. 未成立专门的保护管理队伍，村 “两委” 兼职负责保护工作，缺乏专业知识，日常巡查流于形式，对破坏传统建筑的行为未能及时制止；
1. 村民保护意识淡薄，部分村民认为 “老房子不实用”，存在擅自拆除老木门、石窗棂用于新建房屋的情况；无 “保护奖励” 机制，村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低。
三、保护总则
（一）保护背景
土古堆村作为省级传统村落，拥有 “明代古建筑群、非遗传说” 等核心资源，在鲁中山区传统村落选址、营造技艺、民俗传承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目前，村落面临传统建筑损坏、非遗传承断层、基础设施适配性差等问题，为系统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释放村落发展潜力，依据《山东省传统村落保护办法》《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制定本方案，实现 “保护与发展” 协同推进。
（二）保护范围及要求
1、核心保护区：
1. 范围：北至老粮仓，南至夏禹河，东至关帝庙，西至土丘，面积约 5 公顷；
1. 要求：禁止新建、扩建与传统风貌不符的建筑；传统建筑修缮需采用 “同材质、同工艺”（如青石砌筑、木梁修缮），不得改变原有格局；石板路、古井、古槐树等历史环境要素严禁破坏，需设立保护标识。
2、建设控制地带：
1. 范围：核心保护区外 100 米范围内，面积约 8 公顷；
1. 要求：新建建筑层数控制为 1 层，檐口高度＜4 米；建筑材质需使用青石、红砖，屋顶采用红瓦，禁止使用瓷砖、彩钢瓦；新建建筑需退让核心保护区边界 5 米，避免遮挡传统景观视线。
3、环境协调区：
1. 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外的村域范围，含周边山林、农田、夏禹河上下游；
1. 要求：严禁大面积开荒、建设养殖场；夏禹河沿岸禁止倾倒垃圾，需种植本地水生植物（如芦苇）改善水质；山林区域禁止乱砍滥伐，需补种侧柏、柿子树等乡土树种，恢复 “村 - 田 - 山 - 河” 的生态格局。
（三）保护目标
1、近期目标（2025-2026 年）：
1. 完成传统村落档案建档（含建筑、非遗、历史环境要素），每年更新 1 次；
1. 划定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环境协调区，设立界桩与标识牌；
1. 完成 5 处濒危历史建筑（关帝庙、2 处老石屋）的抢险修复，清理核心区内 3 处障碍建筑。
2、中期目标（2027-2029 年）：
1. 实现核心区风貌统一管控，新建建筑 100% 符合风貌要求；
1. 建立非遗传习所 1 处，培养年轻传承人 5 名，非遗活动参与率提升至 50%；
1. 完善基础设施，新增消防栓 3 处、传统风格垃圾桶 20 个，完成石板路全段修复。
3、远期目标（2030-2034 年）：
1. 构建 “保护 - 传承 - 利用” 良性循环体系，打造 “鲁中石头村落 + 非遗传说” 特色品牌；
1. 发展乡村旅游，实现年接待游客 5 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提升至 1.5 万元；
1. 成为 “齐鲁山地传统村落活态样本”，助力淄博市乡村文化振兴与全域旅游发展。
（四）保护原则
1、真实性与整体性原则：
1. 保护传统建筑的原始结构、材质与工艺，如关帝庙木梁修复需保留原有榫卯结构，石板路修补需选用本地青石；
1. 将建筑、街巷、历史环境要素、非遗视为有机整体，避免碎片化保护，如非遗传说传承需结合土丘、棋盘顶等空间载体，增强关联性。
2、活态传承原则：
1. 保留村落原有生活场景，如延续 “石碾加工”“请家堂” 等习俗，避免将村落改造为 “静态博物馆”；
1. 激活非遗活力，通过 “传说故事会”“纺线体验” 等活动，让非遗融入村民日常与旅游体验，而非仅存于档案。
3、以人为中心原则：
1. 优先保障村民生活需求，在修复传统建筑时，同步改善内部采光、保温设施，提升居住舒适度；
1. 引入 “保护奖励” 机制，对参与建筑修缮、非遗传承的村民给予资金补贴，让村民成为保护的 “受益者与主动参与者”。
（五）保护内容
1、宏观层面（村域整体保护）：
1. 生态修复：清理夏禹河淤积段，种植水生植物；在环境协调区补种乡土树种，恢复山林植被；
1. 格局保护：保护 “蒲扇形” 聚落形态与 “三山一丘一河” 的自然格局，禁止改变村落整体空间走向。
2、中观层面（村落内部空间保护）：
1. 街巷修复：修复石板路破损段落，清理街巷两侧现代线缆，采用 “地下敷设” 方式隐藏；拆除沿街临时棚屋，开辟小型绿化空间；
1. 公共空间活化：将村中心闲置老校舍改造为 “传统村落文化展示馆”，展示老照片、传统工具；在土丘周边设置休憩石凳，打造村民议事、游客停留的公共空间。
3、微观层面（具体要素保护）：
1. 建筑修缮：对历史建筑采用 “修旧如故”，传统风貌建筑维护外观协调，一般建筑保留，障碍建筑拆除；
1. 历史环境要素保护：为古井、古槐树设立保护护栏与标识牌，修复古石桥、炮楼遗址；
1. 非遗传承：记录非遗传说文字与视频，建立数字化档案；设立非遗传习所，邀请传承人定期授课；
1. 基础设施改善：新增消防设施，更换与传统风貌协调的垃圾桶、路灯，提升村内排水能力。
四、保护对象及措施
（一）村落空间格局和历史风貌的保护
1. 整体格局刚性管控
严格保护村落 “三山一丘一河、蒲扇形分布” 的核心格局，禁止改变夏禹河河道走向、土丘空间位置及 “树枝状” 街巷骨架。核心保护区建筑密度控制在 30% 以内，建设控制地带不超过 25%，预留充足公共空间与绿化用地。保护 “村 - 田 - 山 - 河” 生态廊道，禁止在夏禹河沿岸开垦种植、填埋河道，维护山水与村落的视线通廊，环境协调区内不得建设高大建筑遮挡山体景观。
2. 生态风貌系统修复
1. 河道治理：清理夏禹河淤积段 1200 米，采用本地青石砌筑生态驳岸，保留自然岸线形态；在河道沿岸种植芦苇、菖蒲等水生植物净化水质，投放本地鱼类改善水体生态；设置石质护栏（高度 0.8 米），防止游客与村民落水，在关键节点建设小型亲水平台。
1. 山体与植被养护：在环境协调区补种侧柏、柿子树、山楂树等乡土树种，提升山林植被覆盖率；对村西土丘周边植被进行专项养护，保留松柏、红叶等特色植物，修复土丘坡面水土流失区域；建立山林巡护制度，禁止乱砍滥伐、开山采石等破坏行为。
1. 风貌协调整治：核心区内 8 处障碍建筑（现代水泥楼房、彩钢棚屋）分阶段拆除或改造，2026 年底前完成 3 处核心节点障碍建筑拆除，原址改建为传统风格绿化空间或民俗体验点；建设控制地带内 58 处一般建筑，统一进行立面改造，更换为青石墙面、红瓦屋顶，拆除现代风格门窗，更换为木质格栅窗；规范村内户外设施，塑料垃圾桶、金属宣传栏全部更换为石质或木质传统样式，太阳能路灯采用木质灯杆（高度 2.2 米），与传统风貌协调。
3. 环境秩序长效管理
建立 “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 垃圾处理机制，增设石质垃圾分类收集点 3 处，配备专职保洁员 1 名，实现日产日清。整治街巷两侧 “乱堆乱放”，划定专门杂物堆放区，采用石砌围挡遮挡；禁止在村内饲养家禽家畜，确需养殖的集中设置养殖区（远离核心保护区）。规范户外广告与招牌，全部采用木质或石质材料，字体与样式贴合传统风貌，禁止使用霓虹灯、大型喷绘广告。
（二）传统街巷空间保护
1. 街巷分类精准保护
· 重点保护类街巷（石板路，总长 800 米）：严格保留原有走向、宽度与石板肌理，破损石板选用本地青石 “同材质、同工艺” 补砌，禁止使用水泥勾缝。清理街巷两侧架空线缆，全部地下敷设；拆除违规搭建的简易棚屋，开辟 2 处小型绿化节点与休憩空间，配备石质座椅、石桌。完善排水设施，修建石砌明沟（宽 0.3 米、深 0.4 米），清理现有堵塞沟渠，确保排水通畅。
· 整治改造类街巷（水泥路面街巷，12 条总长 2000 米）：在路面两侧铺设青石路缘石，墙面刷白后绘制 “棋盘顶传说”“王母娘娘挂铁环” 等传统民俗图案；更换现代风格门窗为木质样式，商铺招牌统一改为石质或木质传统招牌。安装仿古木质路灯 20 盏，间距 30 米，采用暖光光源，避免强光污染；在街巷节点设置消防栓、灭火器等消防设施，采用隐蔽式安装。
2. 街巷节点特色营造
· 关帝庙节点：修复庙前石台阶，采用 “干砌石” 工艺补砌破损部分；设置石质香炉与祈福牌，打造非遗传说展示小广场；在周边民居墙面绘制传说故事壁画，配套设置木质解说牌，介绍关帝庙历史与传说内涵。
· 土丘节点：修建青石围栏（半径 3 米），设立传说故事标识牌（石质底座、木质面板）；在周边种植松柏、红叶植物，还原 “神圣地标” 氛围；增设石质休憩座椅，打造村民议事与游客打卡的核心节点。
· 石板路转角节点：保留原有石磨、石碾等传统器具，打造 “民俗体验节点”，供游客参与粮食加工体验；在节点周边种植山楂树、花椒树等乡土树种，设置木质导览标识牌，标注景点名称、距离与方向。
3. 配套设施优化提升
· 街巷照明：核心街巷全部采用仿古木质灯杆，高度 2.2-2.5 米，与街巷尺度协调；次要街巷采用太阳能仿古灯，确保夜间照明全覆盖，无照明死角。
· 导览系统：在核心街巷设置 3 处石质导览地图，标注核心景点、非遗体验点、公共服务设施位置；在重要建筑、历史环境要素旁设置解说牌，采用木质或石质材料，介绍其历史背景、文化内涵。
· 无障碍设施：在主街巷平缓路段设置简易无障碍坡道（坡度≤1:12），在休憩节点配备无障碍座椅，方便老年游客与特殊群体出行。
（三）村落传统建筑保护
1、 建筑分类保护措施：
	建筑类别
	保护对象
	保护措施
	实施时间

	保护建筑
	明代古建筑群（3000㎡）、关帝庙、古石桥、炮楼遗址
	委托文物修复专业团队修缮，严格遵循 “修旧如旧” 原则，使用传统材料（青石、糯米灰浆、木材、红瓦）与工艺；关帝庙重点修复腐朽木梁、补绘彩绘、加固墙体，保留祭祀功能，内部增设非遗传说展示墙；古石桥采用传统工艺修补桥身裂缝，禁止重型车辆通行，设立保护标识；炮楼遗址清理周边杂草，用青石勾勒遗址轮廓，设置历史介绍牌；建立定期巡查制度，每年维护 1 次。
	2025-2026 年

	历史建筑
	12 处明清 - 民国建筑（四合院门、老石屋等）
	坚持 “只修不建，修旧如故”，修复墙体、屋顶时使用传统石砌工艺与材料；保留建筑内部特色装饰（石质门枕、木质窗棂、墀头砖雕）；允许内部增设厨卫、改善采光，但需经村保护专班审核，不得破坏建筑结构与外立面；对破损严重的民居优先抢险修缮，防止坍塌；建立建筑保护档案，记录修缮情况与现状。
	2026-2027 年

	传统风貌建筑
	35 处建国至 1980 年石头房屋
	保持外立面传统特征（青石墙体、红瓦坡屋顶），修复破损门窗与墙体；允许内部改造以改善居住条件（如铺设地砖、安装现代供暖设备），但不得破坏建筑主体结构；禁止改变建筑高度与体量，与周边风貌协调。
	2027-2028 年

	障碍建筑
	8 处现代水泥楼房、彩钢瓦棚屋
	2 处二层水泥楼房予以拆除，原址恢复为绿地或建设传统风格公共设施；6 处彩钢瓦棚屋改造为青石墙体、红瓦屋顶的储物间或民俗体验点；拆除产生的建筑废料回收利用，用于街巷铺装或景观小品建设。
	2025-2026 年


2. 具体修缮技术要求
墙体修缮：干砌石墙体开裂、松动部位，采用 “勾角压缝” 工艺重新砌筑，选用与原有石块尺寸、颜色相近的青石；砂浆砌筑墙体修复时，去除现代砂浆，改用传统糯米灰浆（糯米 + 石灰 + 细沙）；墙体修复后涂刷传统桐油增强防水性与耐久性；坍塌墙体重建严格按原有形制施工，不得改变建筑格局。
屋顶修缮：红瓦屋顶破损瓦片更换为同规格旧瓦，屋脊装饰恢复传统样式；木质梁、柱腐朽部分，更换为同材质（松木、榆木）旧木料，保留原有榫卯结构，必要时采用碳纤维加固（经文物部门审批）；部分保留草屋顶的建筑，更换为当年新采本地茅草，铺设厚度不小于 15 厘米，每隔 3 年维护 1 次。
门窗修缮：木质门窗腐朽、破损部分更换为同材质木料，保留原有样式与工艺；窗棂缺失的，按传统纹样复原；门窗涂刷传统桐油或清漆，保持木质本色，禁止使用现代油漆；现有现代门窗逐步更换为木质格栅窗，确保风貌协调。
内部改造：传统建筑内部增设厨卫设施时，集中设置在建筑一侧，避免破坏主体结构；卫生间采用节水洁具，污水接入村内污水处理管网；厨房安装抽油烟机，烟囱采用传统砖雕样式，隐藏于墙体或屋顶侧面，不破坏建筑外立面；内部地面可铺设青石板或仿古地砖，与传统风格协调。
3、保护资金保障：申请省级传统村落保护专项资金，用于历史建筑抢险修复；
（四）高度控制规划
1. 核心保护区
建筑高度严格保持现状，最高不超过 4 米（一层），檐口高度不超过 3.5 米；禁止建设二层及以上建筑，现有二层建筑（共 3 处）需降层处理或拆除上层保留底层；宗教建筑、公共建筑按原有形制控制高度，不得擅自加高；建筑屋顶坡度控制在 25-30 度，与传统民居屋顶坡度协调。
2. 建设控制地带
新建建筑层数≤1 层，檐口高度不超过 5.5 米，建筑高度不超过 6 米；现有不符合高度要求的建筑，2028 年底前完成降层或立面改造；公共建筑（如民俗体验点、配套服务设施）建筑面积控制在 100 平方米以内，体量小巧，避免遮挡核心区景观；建筑间距不小于 1.2 倍建筑高度，确保通风采光与景观通透性。
3. 环境协调区
建筑高度不超过 8 米，层数不超过 2 层；农业生产辅助设施高度不超过 5 米，旅游服务设施高度不超过 6 米；村西土丘、关帝庙周边建筑高度不超过 4 米，避免遮挡核心景观；建筑布局分散，不得形成集中连片建筑组团，破坏山体与村落的空间关系。
（五）历史环境要素保护
1. 自然要素保护
· 古槐树（5 棵，树龄超 100 年）：建立电子档案，记录树龄、生长状况、养护记录；聘请林业专家每年开展 1 次全面体检，定期进行病虫害防治、修剪、施肥；设置青石保护栏（距离树干不小于 2.5 米），禁止在护栏内堆放杂物、倾倒污水、焚烧纸钱；在古树旁设置保护说明牌，介绍树龄、历史背景及相关传说。
· 古井（2 处）：对古井进行清淤整治，清除井底淤泥与杂物，修复石质井台，更换破损井栏（采用本地青石制作）；每季度检测水质，确保符合安全标准；在井口设置木质井盖（带通风孔），防止杂物落入；划定古井保护范围（泉周 10 米内），禁止建设污染设施；将 1 处古井改造为 “景观井”，周边铺设青石板、种植苔藓，增设石质取水设施与休憩座椅，供游客体验传统取水方式。
· 古河道（夏禹河支流，2 处）：清理淤积泥沙与垃圾，修复坍塌堤岸，采用本地青石砌筑；在河道内设置生态跌水，提升水体流动性；沿岸种植垂柳、芦苇等乡土植物，打造 “绿树映河” 景观；禁止向河道排放生活污水、倾倒垃圾，确保水质清洁。
2. 人文要素保护
· 关帝庙：修复墙体开裂部位、补绘彩绘、更换腐朽木梁，采用传统糯米灰浆进行墙体加固；保留祭祀功能，在庙内设置 “非遗传说展示墙”，展示 “王母娘娘挂铁环” 传说故事与相关民俗；建立定期巡查维护制度，每年开展 1 次全面维护。
· 古石桥（清末）：采用传统石砌工艺修补桥身裂缝，加固桥体结构；禁止重型车辆通行，在桥头设立标识牌，标注建造年代、历史背景及保护要求；清理桥周边杂草与杂物，在桥两侧种植紫藤等攀援植物，打造 “古桥映景” 节点。
· 炮楼遗址：清理遗址内垃圾、杂草，用青石勾勒遗址轮廓，设置保护栏（高度 1.2 米）与说明牌，介绍其近代历史价值与相关事件；在遗址周边建设小型休憩平台，配备石质座椅，供游客了解历史、远眺村落风貌，禁止破坏性开发与攀爬。
· 石磨、石碾（5 处）：对石磨、石碾进行清理修复，去除表面污垢、青苔，修复破损部位（采用青石补砌）；定期涂抹润滑油，确保可正常使用；在周边设置 “传统加工体验” 标识牌，组织村民定期使用石碾加工粮食（如春节前加工小米、玉米），举办 “石碾体验活动”，让游客参与传统农耕生活；在石磨、石碾周边建设小型休憩空间（面积 15 平方米 / 处），配备石桌、石凳，种植月季、金银花等乡土花卉。
3. 传说关联要素保护
· 村西土丘（“王母娘娘挂铁环” 传说载体）：对土丘坡面进行水土流失治理，种植乡土植被加固坡面；完善青石围栏，设立文化展示牌，详细介绍传说故事、历史渊源及村民供奉习俗；在土丘周边设置祈福平台，配备石质供桌、香炉，保留村民逢年过节集会供奉的传统功能；结合非遗传说传承，组织 “土丘传说故事会”，增强文化氛围。
· 棋盘顶（“刘半仙对弈” 传说载体）：清理场地内杂草、乱石，采用青石铺设简易步道；设立传说故事标识牌，搭配插画展示传说场景；在周边设置观景座椅，供游客休憩、聆听传说，禁止大规模建设旅游设施，保持原生态风貌。
（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1. 传承人培养与保障
· 普查建档：对现有非遗传说持有者、传统技艺从业者（纺线、马鞍制作）进行普查登记，建立个人档案，记录技艺流程、传承谱系、代表作品等；对 “棋盘顶传说”“王母娘娘挂铁环传说” 进行文字、音频、视频记录，编辑整理成《土古堆村民间故事集》。
· 传习保障：将村内闲置民国民居（约 100 平方米）改造为 “土古堆村非遗传习所”，分为传说展示区、传统技艺体验区 2 个功能区，配备必要的工具、材料（如纺车、马鞍制作工具、红纸、剪刀）；为传承人提供每月 500 元传承补贴，鼓励其开展传习活动；组织传承人参加省、市非遗展演活动（如 “淄博非遗博览会”），提升技艺水平与知名度。
· 人才培养：选拔 10 名 30-50 岁村民作为非遗传承人，与老艺人签订 “师徒协议”，每月开展 2 次培训，确保技艺传承；在村内中小学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邀请传承人授课，培养青少年保护与传承意识；鼓励年轻传承人创新，将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结合，开发文创产品。
2. 非遗活态展示与体验
· 传习所运营：非遗传习所每周六、周日开放，由传承人现场演示传说讲述、纺线、马鞍制作基础工艺，游客可参与剪纸创作、传统技艺体验等活动，收取合理体验费用；在传习所设置展示柜，展示非遗作品、制作工具、历史照片等，增强游客对非遗的了解。
· 民俗活动提升：每年春节期间举办 “非遗传说故事会”，邀请传承人讲述传说故事，组织村民编排传说情景剧；元宵节 “闹元宵” 活动中增加非遗展示、传统技艺表演、民俗体验环节，扩大活动规模与影响力；结合 “请家堂” 习俗，开发 “传统民俗体验套餐”，让游客参与挂家堂轴子、摆供品等仪式，感受传统宗族文化。
· 媒体传播：拍摄非遗纪录片（如《土古堆村的传说》《传统纺线技艺》），在村内文化展馆、旅游平台（抖音、小红书）播放；邀请媒体到村采访报道，提升非遗文化知名度与影响力。
3. 非遗产品开发与推广
· 文创产品开发：以 “棋盘顶传说”“王母娘娘挂铁环传说” 为主题，开发书签、装饰画、明信片、手机挂件等剪纸类产品；将传统纺线技艺与现代设计结合，开发手工布艺制品（如钱包、香囊）；设计 “土丘”“古桥”“古槐树” 等主题旅游纪念品，融入村落特色元素。
· 销售渠道拓展：在村内设置非遗产品销售点 2 处（非遗传习所、村入口游客服务点），统一管理、统一定价；与周边景区、乡村旅游点合作，设立销售专柜；通过电商平台（淘宝、拼多多、抖音小店）销售非遗文创产品，拍摄产品制作视频，进行线上推广；鼓励村民成立 “土古堆村非遗产业合作社”，统一组织生产、包装、销售，保障传承人收益。
· 品牌建设：申请 “土古堆传说”“土古堆传统纺线” 等商标，提升产品知名度与附加值；参加各类旅游商品博览会、非遗展销会，展示推广非遗产品；通过网红打卡、直播带货等方式，打造非遗品牌，扩大市场影响力。
4. 民间文学与民俗活动传承
· 民间文学保护：组织专人对非遗传说进行系统整理，形成文字、音频、视频多维度档案，存入淄川区档案馆；编辑出版《土古堆村民间故事集》，在村内文化展馆、非遗传习所设置专门展示区；将传说故事融入旅游解说，在相关景点设置解说牌，由导游或村民讲解员现场讲述，增强旅游文化内涵。
· 民俗活动创新：在 “请家堂”“闹元宵” 等传统民俗活动中融入现代元素，增加摄影比赛、短视频创作等环节，吸引年轻人参与；结合乡村旅游，设计 “非遗体验游” 线路，串联非遗传习所、土丘、关帝庙等节点，让游客深度体验传说讲述、传统技艺、民俗活动，延长停留时间；定期组织民俗活动培训，让年轻村民掌握活动组织与表演技巧，确保民俗活动持续传承。
五、保障机制
（一）强化组织领导
成立 “寨里镇土古堆村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专班”，由镇长任组长，分管文旅、住建的副镇长任副组长，镇文旅站、住建所、财政所、自然资源所及土古堆村党支部书记为成员。专班职责包括：
1. 制定年度保护工作计划，协调解决保护中的问题；
1. 监督保护项目实施，确保工程质量与风貌符合要求；
（二）完善工作机制
1、巡查制度：村 “两委” 成员组成 “日常巡查队”，每周巡查 2 次，重点检查历史建筑、历史环境要素是否被破坏，发现问题及时上报专班；
2、审批制度：核心区与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筑修缮、新建项目，需先提交方案至专班，经专家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
3、档案管理制度：安排专人负责传统村落档案管理，及时更新建筑、非遗、环境要素变化情况，确保档案真实性、完整性。
（三）加强资金保障
1、上级资金争取：由镇文旅站牵头，每年梳理保护需求（如濒危建筑修复、非遗活动开展），申报省级、市级传统村落保护专项资金，力争每年获得资金支持；
2、社会资金引入：通过 “政府 + 企业 + 村民” 模式，吸引文旅企业投资乡村旅游项目（如非遗体验园、传统民宿），企业需承担部分传统建筑修缮费用；
3、村民自筹：鼓励村民自主修缮传统建筑，除政府补贴外，可通过 “村民众筹” 解决部分资金，如修缮关帝庙时，村民自愿捐款，捐款名单在庙内公示。
（四）做好宣传引导
1、村内宣传：
1. 利用村内广播、微信群，每周宣传 1 次传统村落保护知识、相关法律法规；
1. 在村入口、文化广场设立 “保护展示区”，摆放村落老照片、传统建筑模型，张贴保护规划图，让村民了解保护意义；
2、外部推广：
1. 每年举办 “土古堆村传统村落摄影大赛”，鼓励村民、游客拍摄村落美景与保护成果，获奖作品在淄博市文旅局公众号展示；
1. 与淄博本地媒体合作，拍摄传统村落宣传短片，在电视台、短视频平台播放，提升土古堆村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2、村民教育：
1. 每半年组织 1 次 “保护知识讲座”，邀请专家讲解传统建筑价值、非遗传承意义，提升村民保护意识；
1. 设立 “保护之星” 评选，每年评选 5 名积极参与保护的村民，给予物质奖励（如生活用品）与荣誉证书，激发村民参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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